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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 15:00 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3 名， 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60,339,1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9388%；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名，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12,199,775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154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本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 48,139,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39%。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也无议案被修改或否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

东对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决议如下：
1、 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选举邱光和、邱坚强、周平凡、徐波、邵飞春、陈新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
邱光和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22,741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邱光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518,8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919%。
邱坚强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02,168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邱坚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498,3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505%。
周平凡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02,168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该议案获审议通过， 周平凡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498,3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505%。
徐波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83,541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徐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579,6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8144%。
邵飞春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63,041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邵飞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559,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7731%。
陈新生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56,141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陈新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552,2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7592%。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2、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
举余玉苗、朱伟明、郑培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余玉苗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99,368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余玉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595,5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8463%。
朱伟明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73,468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朱伟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569,61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7941%。
郑培敏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365,741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郑培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661,8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9801%。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详见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3、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姜捷、蒋成乐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姜捷先生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4,997,754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姜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293,8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387%。
蒋成乐女士的累积投票结果：同意 1,855,209,041 股，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过，蒋成乐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505,1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6643%。
上述两名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兴东先生共同

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详见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855,367,54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328%； 反对 0 股； 弃权 4,971,635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72%。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该议案获审议通
过。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

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855,022,953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142%； 反对 135,9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73%； 弃权
5,180,32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785%。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855,022,953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142%； 反对 135,9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73%； 弃权
5,180,322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785%。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855,367,54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99.7328%； 反对 0 股； 弃权 4,971,635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0.2672%。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票代表股份 44,663,68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9837%；反
对 0 股；弃权 4,971,6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163%。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指派黄栩律师、 韩陆征律师现场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关于浙江森
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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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
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并送达。 本次会议由
监事姜捷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以投票方

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姜捷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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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公司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
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并送达。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邱光和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董事邵飞春、独立董
事余玉苗、独立董事郑培敏、独立董事朱伟明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其
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邱光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邱光和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邱坚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邱坚强为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周平凡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周平凡为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战略委员会由董事长与两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

长担任主任委员， 与本次选举的战略委员会委员周平凡和郑培敏组成第五届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周平凡、朱伟明和余玉苗为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余玉苗为

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邱坚强、余玉苗和郑培敏为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郑

培敏为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邱坚强、朱伟明和郑培敏为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朱伟明为

主任委员。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徐波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徐波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宗惠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宗惠春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五届董

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聘任陈嘉宁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

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聘任为陈新生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聘任邵飞春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聘任黄剑忠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聘任张伟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

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聘任陈新生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高管简历及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同期披露的《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1）聘任刘方明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审计负责人，负责审计部工作，任

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2）聘任范亚杰为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

工作，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刘方明、范亚杰简历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附件 1：森马服饰高级管理人员、审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徐波先生，1974 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毕业。 中国纺织规划研究会理事会副会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 徐波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87.77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0%，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波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嘉宁女士，1967 年出生，中国台湾，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美国麻州波士
顿大学，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曾在美国，中国和新加坡多个国家工作。 1996 年加
入耐克集团，22 年服务期间历任品牌行销、品类管理、耐克篮球全球销售副总裁，耐
克大中华销售副总裁，匡威（耐克子公司）亚洲区副总裁、总经理等重要职位。 在运
动及时装零售业管理经验丰富。 曾任女性与消费者亚洲峰会演讲嘉宾。

截至公告日，陈嘉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嘉宁女士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陈新生先生，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经济学学士，高
级会计师。 历任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南京金鹰国际集团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南京金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南京新百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副总监、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财务总监，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兼执行总裁。 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公告日， 陈新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00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新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邵飞春先生，1977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曾任温州中网
计算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CEO，杭州联中网络有限公司 CEO。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
副总经理。

截至公告日， 邵飞春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17.13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3%，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邵飞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剑忠先生， 1965 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 历任温州瓯海慈湖乡政府工
办会计、副主任，瓯海经济开发区办公室主任，瓯海区梧田镇政府企管所所长，温州
黄河皮革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森马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森马集团党委书记、瓯海区人大常委委员。

截至公告日，黄剑忠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剑忠先生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张伟先生，1973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分析双硕士。 历任宝洁
公司大中华区、北美区及全球业务人力资源高管，阿斯利康中国及香港地区人力资
源副总裁，联合利华北亚区人力资源副总裁，世茂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和集团副总
裁，摩拜人力行政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人力资源官。

截至公告日， 张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00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伟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管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宗惠春先生，1968 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本公司

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浙江上市公司协
会第八届董秘专业委员会常委会委员；温州市“金融服务进民企”金融顾问委员会
董秘顾问。

宗惠春先生拥有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截至公
告日， 宗惠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宗惠春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刘方明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会计师。
2000 年加入森马集团有限公司， 先后担任森马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审计总
监、浙江森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本公司审计负责人、审计部高级
总监。

刘方明先生拥有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截至公
告日， 刘方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方明先生从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资格和能力。

范亚杰先生，1980 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硕士。 曾任职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历任本公司资深证券事务专员、证券部部长，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
江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证代专业委员会常委会委员。

范亚杰先生拥有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具有从事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岗位工作的能力。 截至公告
日，范亚杰先生持有本公司限制性股票 3.56 万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范亚杰先生从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也未受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资格和能力。

附件 2：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南路 2689 号
电话：021-67288431，传真：021-67288432
电子邮箱：ir@sem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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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王耀海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持有公司 5.00%股份的股东王耀海先生计划自

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3 个月内（90 自然天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0185%），详见
巨潮网当日公告。

王耀海先生于 2020 年 1 月 9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5,600 股，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权益变
动提示性公告》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巨潮网当日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王耀海先生的告知函，截至 2020 年 1 月 16 日，王耀海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0 万股，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份交易情况
1、交易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方式 期间 交易均价
（元 /股）

股数
（万股）

比例
（%）

王耀海 集中竞价 2020年 1月 9日至 2020年 1月 16日 9.92 50 0.0185%

2、本次交易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万股) (万股)

王耀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499.24 5.00% 13,449.24 4.98%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本次交易完成后，王耀海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13,449.2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不再是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公司及王耀海先生均按照相关规定和承诺，对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进行了披露；本次交易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
三、备查文件
1、王耀海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48 证券简称：华东数控 公告编号：2020-001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大连高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金科技”）由于借款纠纷向大连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连中院”）递交了民事诉状，大连中院向威海华东数控股
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送达了民事诉状等诉讼材料。

大连中院审理后，作出（2018）辽 02 民初 12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公司支付
借款本金 3,500 万元，按年利率 4.875%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 24%支付迟
延利息及违约金。 公司依法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辽宁高院”），辽

宁高院作出（2019）辽民终 1044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具体内容详
见 2018 年 9 月 21 日、12 月 19 日、2019 年 7 月 11 日、8 月 20 日、10 月 10 日刊载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关于收到
重大诉讼材料的公告》、《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89、107、
2019-038、048、050）。

二、进展情况
2020 年 1 月 17 日，公司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最高法民申 5824 号

《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公司的再审申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2019 年 10 月 9 日，公司已根据大连中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支付了相关款项，

其中，借款本金、借款合同期内的利息及诉讼费共计 36,095,177.33 元已由大连中院
转付给高金科技 ； 因再审申诉结果已出具 ， 根据约定， 迟延利息及违约金
28,137,666.67 元将由大连中院转付给高金科技。

根据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本次诉讼会导致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减少约 790 万元，具体金额以年度报告为准。 本次诉讼对公司生产经营暂无重
大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民事裁定书》（2019）最高法民申 5824 号。
特此公告。

威海华东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0-002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某型号产品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某型号产品中标

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中标单位及产品：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某型号制冷型红外热像仪；
因中标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公司根据军工企业对外信息披露相关规定，豁免披

露销售对象的具体信息。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凭借多年来在红外行业技术实力的不断积累、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以及红外探

测器芯片实现国产化量产，公司产品在项目竞标中展现出显著的竞争优势，竞标成
绩优异。

1、本次中标的某型号制冷型红外热像仪，为我军制冷型红外热像装备类产品升
级换代后的新一代型号。 根据军品定型批产特性，该型号产品将在未来年度对公司

业绩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2、上述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上述项

目对业主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标项目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因此合同涉及具体金额、签订

时间目前尚未确定，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某型号产品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515 股票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0-008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 年 1 月 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4000万元至 5800万元 亏损：842.99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考虑中钰资本回购应收款减值前，预计本期公司利润 8800 万元—9800 万元，同时预计本期对该笔应收款计提减值金额 4000 万元—5000 万
元，最终减值准备计提的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19-05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